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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民函〔2020〕72号


遂宁市民政局
关于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第125号提案的复函

尊敬的张桃碧委员：
[bookmark: OLE_LINK1]您在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完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的建议》（第125号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是关于建立统一领导工作体系的建议。2017年8月22日，国务院发布《志愿服务条例》，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和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建立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和经验推广。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全国志愿服务行政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志愿服务行政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与志愿服务有关的工作。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有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相应的志愿服务工作。目前，我市已建立起由市文明委统一领导，市文明办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格局市文明办牵头揽总，民政、团委、妇联等市直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2019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我市志愿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制定并印发了《进一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工作实施方案》，为志愿服务工作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二是关于完善工作保障机制的建议。我市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进一步发挥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志愿者、争做志愿者的良好志愿服务氛围，根据民政部《志愿服务记录办法》（民函〔2012〕340号）和《志愿服务条例》相关要求，开展星级志愿者评定工作。为进一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完善志愿服务保障体系，增强志愿服务的社会尊重和认同，促进形成“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的良好社会风尚，根据《志愿服务条例》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志愿服务激励回馈办法，定期进行评选表彰。民政部门、文明办以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志愿服务信息记录为重要依据定期评选表彰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优秀志愿服务社区，市级每年评选表彰“志愿服务十佳”一次。探索设立关爱志愿者专项基金，对生活困难志愿者给予帮扶。在中秋、春节等重要节日或国际志愿者日，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志愿者。在社区探索建立时间储蓄制度，允许志愿者利用参加志愿服务的工时，享受一定时长的志愿服务。原则上，按20％比例换取相应社会服务。服务范围包括所在社区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鼓励贫困家庭人员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按志愿服务时长折算慈善超市领物券或社区服务进行回馈。
三是完善志愿者培训机制的建议。我市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志愿服务的热潮在城乡蓬勃兴起。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以上的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志愿者可优先获得全国、全省、全市志愿者培训基地和各地各部门提供的专业培训及其他相关培训。建立了定期的培训机制，每年由市文明办、民政局、团委等部门组织，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者培训，积极发展志愿服务队伍。
四是大力宣扬志愿文化的建议。我市各类媒体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宣传优秀志愿者和组织的先进事迹，弘扬志愿服务精神。邀请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者组织代表参加各类重要场合和庆典，尊崇和礼遇优秀志愿者；利用城乡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公益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的各种宣传阵地，宣传志愿者事迹。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我市于2012年设立“志愿文化节”，已连续举办8届，志愿者围绕“我们的节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学雷锋树新风常态化等活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达1200余场,利用QQ、微信、抖音短视频、网站、订阅号公众号等新旧媒体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共计1200余条（其中发布抖音短视频50余个，点击率累计高达1万余人/次，为我市志愿服务活动短视频宣传带来“零的突破”）。2020年会同文明办命名50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10佳志愿服务组织，巩固志愿服务一张网。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



遂宁市民政局
2020年9月4日
（联系人：王宇龙；联系电话：15181900067）







— 2 —

